
視力喪失個案

身心障礙鑑定機構

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
辦法附表一甲規定之

相關專科醫師

皮質盲個案身心障礙鑑定
建議機構(註) 完成身心障礙鑑定

眼科專科醫師

相關專科(如：神經內(外)科、
精神科)醫師鑑定或診斷

b210視覺功能、
s220眼球構造基準

未達b164高階
認知功能基準

符合b164高階
認知功能基準

未達b210視覺功能、
s220眼球構造基準

符合b210視覺功能、
s220眼球構造基準

註:

1. 考量就醫醫療資源、民眾就醫習慣、選擇身心障礙鑑定機構之便利性及權利等，身心障礙鑑定機構
只要具有前述建議流程所具備之專科醫師及相對應檢查儀器設備，即能執行皮質盲個案身心障礙鑑
定。惟倘身心障礙鑑定機構之鑑定醫師遇有皮質盲個案較難判定時，得建議民眾至12家建議機構
(註2)進行鑑定，且因涉跨多科別，建議民眾於同一家鑑定機構完成鑑定。

2. 皮質盲個案身心障礙鑑定建議機構12家:

(1)北區4家：台北長庚紀念醫院、臺北市立聯合醫院、恩主公醫院、林口長庚紀念醫院。
(2)中區4家：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、光田綜合醫院、國軍臺中總醫院、彰化基督教醫院。
(3)南區3家：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、高雄榮民總醫院、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。
(4)東區1家：花蓮慈濟醫院。

附件1

皮質盲(cortical blindness)個案身心障礙鑑定建議流程

較難判定


